安徽省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资金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条为强化全省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资金（以下简称城乡低保资金）管理，进一步规范资金筹集、分配、拨付、发放和监管工作，切实提高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水平和资金使用效益，根据中央和省关于城乡低保工作的相关政策规定，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城乡低保资金是为保障城乡居民最低生活水平，由政府设立用于家庭人均纯收入低于当地城乡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救助对象基本生活的专项资金。
第三条 城乡低保资金筹集和管理原则：
1、政府投入为主、多方共同筹集；
2、保障基本需求、体现管理效益；
3、资金封闭运行，过程公开透明；
3、确保专款专用，广泛接受监督。
第四条 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由市、县民政部门会同财政、物价、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统计等部门，按照当地维持城乡居民基本生活所必须的衣、食、住费用，并适当考虑用电、用水、燃料以及未成年人教育费用等所需费用，采取基本生活费用支出法、恩格尔系数法等测算方法科学制定，经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并报上一级人民政府备案后公布执行。
第五条 市、县民政等部门应根据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结合当地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等因素，对本地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适时进行调整。
第六条 建立城乡低保对象动态管理制度，对城市一类低保对象（包括无劳动能力的“三无”对象、重点优抚对象、重度残疾人员及重病人员的家庭）每年审核一次；二类低保对象（包括50周岁以上、身体不好人员，就业或重新就业机会较少人员，子女未成年的单身家庭和子女就读大中专院校的困难家庭）每半年审核一次；三类低保对象（包括因灾因病等特殊情况临时困难家庭，有就业潜力的人员和收入状况随时发生变化的家庭）每季度审核一次。对农村低保对象实行年度审核，季度微调。
城乡低保对象家庭收入审核工作，要将家庭收入变动情况与促进城乡就业政策等相关制度相衔接，符合低保条件的人员应及时纳入低保范围，不符合低保条件的人员应及时取消低保资格。同时，对粮油、水、电、燃料价格大幅度上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连续3个月上升超过3%）造成临时生活困难的人群，应通过发放临时补贴解决，不得据此列为低保对象。
第七条 城乡低保资金的具体来源包括：
（一）中央、省、市县级财政预算安排的低保资金；
（二）城乡低保资金利息收入；
（三）社会组织和个人捐赠、资助收入；
（四）其他收入。
第八条 市、县人民政府是筹集城乡低保资金责任主体，应根据核定的城乡低保对象人数、实际补差水平、上级财政部门以前年度补助金额等因素，将本级财政应安排的城乡低保资金列入财政预算。同时，要根据城乡最低生活保障任务安排必需的工作经费，确保城乡低保工作的正常开展（依据：144号令）。
第九条 省及省以上财政建立城乡低保补助资金专项转移支付制度。根据各地城乡低保人数、实际补差水平、财力状况、投入情况和低保工作管理绩效等因素，采取因素法给予必要的补助。
第十条 市、县财政部门在金融机构开设“城乡低保资金财政专户”，用于归集和核算城乡低保资金各项收支业务。
第十一条 省及以上财政补助的城乡低保补助资金，按以下程序拨付：
（一）每年4月底前，市、县财政部门将本级预算安排的城乡低保资金拨入“城乡低保资金财政专户”，并将拨款凭证复印件报送省财政厅和省民政厅备案。
（二）省财政厅、省民政厅根据本办法第九条规定，研究制定省及以上财政补助资金分配方案，并及时将城乡低保补助经费指标下达到市、县财政部门，由市、县财政部门及时转入本级“城乡低保资金财政专户”。
第十二条 城乡低保资金实行社会化发放，具体发放程序如下：
（一）市、县民政部门每季度末向财政部门申请下季度城乡低保补助资金，并附低保对象人数、补差标准、发放金额等资料；
（二）市、县财政部门对申请资料进行审核后，将低保资金直接拨入承担低保资金发放工作的金融机构；
（三）市、县民政部门将经审核后的低保人员名单、补助资金数额等资料提交金融机构，由金融机构直接划拨到低保对象个人账户。
第十三条 建立低保资金对账制度。市、县级财政、民政和承担低保资金发放工作的金融机构要定期进行对账。每季度终了后，金融机构要向财政、民政部门提交发放清单和资金余额情况。财政部门对城乡低保资金发放账户实行零余额管理。
第十四条 市、县财政部门要会同民政部门对城乡低保资金进行动态管理。年度预算执行中，城乡低保资金缺口，由市、县财政部门通过追加预算指标及时弥补。城乡低保资金结余部分，可结转下年继续使用，不得因上级财政增加补助而减少本级财政安排的资金。
第十五条 年度终了20日内，各市、县财政、民政部门将低保资金收、支、结余情况（见附件）报省财政厅、省民政厅备案。
第十六条 低保资金的筹集、管理和使用情况，以及低保对象、补助金额等情况应通过张榜公布等方式定期向社会公布，主动接受群众监督。市、县财政、民政部门要定期对低保资金的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发现问题及时纠正，并及时向当地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报告。发现虚报冒领、挤占挪用、贪污浪费等违纪违法行为，要按照《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进行严肃处理。
第十七条 省财政厅、省民政厅建立城乡低保工作奖惩机制，从省级城乡低保补助经费中安排一定比例的资金，对按规定足额筹集城乡低保经费、资金管理和发放工作规范，且在上年或当年财政、审计、社会中介机构等相关单位开展的审计、检查工作中未发现违规违纪现象的市、县给予奖励，奖励经费仍用于对城乡低保对象的补助支出。
第十八条 各市、县可根据本办法，结合当地实际，制定城乡低保资金筹集、管理和使用的具体实施办法。
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执行。
第二十条 本办法由省财政厅、省民政厅负责解释。


